	广西加强森林火灾防控力 各县要建专业森林消防队

	       １月１４日，记者从自治区政府获悉，我区将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，全面提高对森林火灾的应急处置和安全扑救等综合防控能力，全面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，将责任制落实情况作为干部政绩考核、选拔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。

　　近段时间以来，由于我区部分地方相继发生森林火灾，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为此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地要加强森林防火工作，加大提高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和安全扑救能力的力度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建立一支以上、每支不少于３０人的专业森林消防队；林区各乡镇要建立一支以上、每支１５人左右的半专业森林消防队，并配备一定的装备；此外，各地在大面积造林绿化或在林区林场开矿建厂、兴建旅游区、建设开发区时，要将森林防火设施列入建设规划，并同步实施。在森林防火期内，各级政府要严格执行野外火源管理规定，遇４级以上高火险天气时，要适时发布禁火令，林区内一律停止野外生产、生活用火，对高火险时段和火灾多发区域加大巡查密度，及时妥善处置火情。




